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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譚耀宗及全體議員： 

 

支持性騷擾修訂 保障員工免受顧客性騷擾 

 

得悉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將於 6 月 17 日會議上就「跟進平等機會委員會就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（第

480 章）中有關性騷擾保障範圍建議的法例修訂」討論，有關修訂不單惠及服務業、飲食業、保險事

業等前線員工，亦可令律師、社工及護士等專業職系亦可免受顧客或服務對象性騷擾，故特來函邀請

關注性別平等、勞工權益及職業安全的議員支持有關修訂。 

 

現時的《性別歧視條例》(《條例》)雖然涵蓋性騷擾，卻未能為服務業的從業員提供保障。《條例》

第 40 條只訂明若貨品/服務/設施提供者性騷擾他們的顧客屬違法行為，卻沒有訂明相反情況是否屬違

法或後果。故此，當貨品/服務/設施提供者面對顧客的性騷擾，《條例》就不能對提供者作出保障，受

害員工亦不能循法律途徑向顧客作出民事訴訟。按 2012 年行業類別劃分的就業人數分布，有 88.4%

的人屬於服務業(其中女性僱員佔 56%)，當中服務業包括進出口貿易、批發及零售業以及住宿 (包括

酒店、賓館、旅舍及其他提供短期住宿服務的機構單位) 及膳食服務業；運輸、倉庫、郵政及速遞服

務業以及資訊及通訊業；金融及保險業、地產業以及專業及商用服務業和公共行政以及社會及個人服

務業。換句話說，現行的《條例》排除了本地近 9 成的勞動人口。 

 

根據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於今年 4 月協助進行的《香港婦女遭受暴力調查 2013》指出有 8 成從事飲食業

的婦女曾被性騷擾。此外，服務業、教育、行政及專業行業，亦分別有超過 6 成婦女曾被性騷擾。 

 

平機會早於 1999 年已向政府建議修例以保障貨品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者可免受性騷擾，而當年的民

政事務局亦於 2000 年回覆立法會時同意有關修訂。但政府自同意修例至今已 13 年並只是有小修小

補，忽視性騷擾的嚴重性及員工的職業安全。 

 

我們期望委員會 

1. 敦促政制局就修例訂立切實可行的時間表，於今個年度內刊憲，以免進展如過往般一拖再拖。 

2. 除了性騷擾修例外，應一併執行其他平機會就《條例》的其他建議，政府當局早於2000年已同意

有關修訂，包括取消紀律部隊中的制服／裝備要求和武器使用訓練、警察機動部隊為男性預留的

職位及紀律部隊招聘時的男女人數配額等 

 

最後，我們呼籲議員發言支持是次修例，以保障服務及銷售行業工人的尊嚴及權益，長遠鼓勵大眾身

體力行打擊歧視行為，共同締造性別友善的環境。如有需要，請與職工盟統籌幹事蔡泳詩聯繫

(sally.choi@hkctu.org.hk 或 27708668)。 

 

職工盟婦女事務委員會 

2013 年 6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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